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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重点任务分解表

序号 主要任务 工作内容和要求 牵头部门 主要参与单位

1
编制全市城市公共交通发
展规划

2014 年底前，完成规划编制并报省交通运输厅审查。 市交通运输局 市发展和改革局、市城乡规划局

2 分步推进实施公交化项目

2014 年底前，市城区全面实施公交化；2015 年起，
推进市城区与县（市、区）公交化；各县（市、区）
分区域分层次推进城乡公共交通一体化，建立与城
乡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出行相适应的城乡公
共交通主导方式和发展模式。

市交通运输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
会）

3
加快“岭南通”公交智能
卡的推广应用

2015 年底前，普及市区公共交通“岭南通”一卡通，
推广岭南通卡移动支付，并逐步向道路客运领域推
广应用。

市交通运输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
会）

4
落实城市公共交通路权优
先

按照全省城市公共交通路权优先的指导意见，落实
城市公共交通路权优先相关措施。

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局、市城乡规划局、
市城管局

5
加强节能和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

根据国家、省节能和新能源汽车有关政策，加快推
进我市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

市发展和改革局
市交通运输局、市财政局，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6
设立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专
项资金

2015 年度起，设立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专项资金，每
年安排 500 万元，纳入财政预算。

市财政局 市发展和改革局、市交通运输局

7 落实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
按照相关政策，落实城市公共交通企业购置公共汽
电车免征车辆购置税。

市国税局 市交通运输局、市财政局

8
落实减免车船税和公交场
站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

按照相关政策，落实减免城市公共交通车船税和公
交场站城镇土地使用税。

市地税局 市交通运输局、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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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制订和完善用气、用电价格
优惠政策

2015 年底前，按照省相关政策，制定新能源公交运
营企业用气用电价格优惠措施；核定公交票价。

市发展和改革局 市交通运输局

10
实施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用
地综合开发

2015 年底前，按照省相关政策，制定城市公共交通
设施用地综合开发有关措施。

市国土资源局
市交通运输局、市发展和改革局、
市城乡规划局

11
落实交通影响评价和公交
专用道规划建设

2015 年起，组织开展交通影响评价，作为新建、改
建和扩建的居住小区、商务区、大型公共活动场、
大型交通枢纽等项目实施的前置性条件；对新建、
扩建城市主干道落实公交专用道规划建设，对条件
许可的现有城市道路设置公交专用道。

市城乡规划局
市国土资源局、市发展和改革局、
市交通运输局

12 培育骨干公交企业

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公共交通发展的经营模式，引
导企业兼并重组，提高市场集中度和集约化水平。
2015 年底前，制定公共交通企业扶持措施，培育骨
干企业，打造服务品牌。

市国资委 市发展改革局、市交通运输局

13 保障公交企业职工权益

指导企业建立和完善职工权益保障制度和工资收入
正常增长机制，及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基本养老、医
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费用，保障驾驶员、
乘务员休息和休假权益。

市人社局 市国资委、市交通运输局

14 整治市区交通秩序
取缔无牌无证二、三轮车营运，清理整治电动车；加
大执法力度，整治社会车辆等占用公交候车亭现象。

市公安局 市城管局、市交通运输局

15 整治市区占道经营 加大执法力度，清理整治占道经营。 市城管局 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

16
规范公交经营秩序，落实特
殊群体公交优惠政策

制定城市公交客运管理办法、乘车规则和老年人、
残疾人、现役军人、优抚对象等特殊群体乘车优惠
办法等。

市交通运输局
市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联席会
议其他成员单位


